
邀請有興趣人士提交意向書

上環永利街5號物業
作藝術家駐場計劃用途

市區重建局（「本局」）現誠邀非牟利文化藝術機構提交

意向書，以根據與本局簽訂的許可書協議使用上環永利街

5號的物業，作藝術家駐場計劃用途。使用年期為兩年。

上址物業建於50年代，樓高4層，沒有電梯。該物業每層

有1個住宅單位，單位面積約32至34平方米，已完成復修

工程，單位內備有家電，例如冷氣、雪櫃、熱水爐及洗衣

機等。

有興趣提交意向書之非牟利文化藝術機構必須填妥邀請書

內的表格，連同所需的資料向本局遞交。有興趣機構可親

臨本局辦事處索取有關邀請書。（聯絡人：陳麗麗女士，

電話：2588 2196。）

有興趣意之機構必須依照邀請書內列明的要求提交意向

書，並於2012年3月6日下午5時或之前送達本局位於香

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83號中遠大廈26樓辦事處及投入指

定的收集箱內。

以上只用作邀請有興趣機構提交意向書，不應視為本局提

出之要約的邀請或要約。

本局不會處理逾期提交的意向書。


